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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会计准则下员工辞退福利的会计与税务处理

黑龙江省农业机械维修研究所 赵春菊

一、辞退职工经济补偿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以下简称“职

工薪酬准则”）的规定，职工薪酬的内容主要有八项：职工工

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及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

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

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辞退福利）；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

的服务相关的支出。因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

偿属于职工薪酬的核算范畴。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

职工的经济补偿，不计入资产成本而计入当期费用，借记“管

理费用”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科目。企业

应当根据职工薪酬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

项》的规定，严格按照辞退计划条款的规定，合理预计并确认

辞退福利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的计量因辞退计划

中职工有无选择权而有所不同：

1. 职工没有选择权的辞退计划，应当根据计划条款规定

的拟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数量、每一职位的辞退补偿标准等

计提应付职工薪酬。进行计提时：借：管理费用；贷：应付职工

薪酬———辞退福利。实际支付时：借：应付职工薪酬———辞退

福利；贷：银行存款，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代缴个人

所得税时：借：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贷：银行存款。

2. 对于自愿接受裁减的建议，因接受裁减的职工数量不

确定，企业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的

规定，预计将会接受裁减建议的职工数量，根据预计的职工数

量和每一职位的辞退补偿标准等计提应付职工薪酬。进行计

提时：借：管理费用；贷：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按预计

数）。实际支付时：借：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管理费用

（预计数小于实际数的差，如果预计数大于实际数则在贷方）；

贷：银行存款，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代缴个人所得

税时：借：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贷：银行存款。

3. 实质性辞退工作在一年内完成但付款时间超过一年

的辞退福利，企业应当选择恰当的折现率，以折现后的金额计

量应计入当期管理费用的辞退福利金额，该项金额与实际应

支付的辞退福利款项之间的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在以

后各期实际支付时计入财务费用。进行计提时：借：管理费用，

未确认融资费用；贷：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各期支付

时：借：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贷：银行存款，应交税

费———应交个人所得税。同时：借：财务费用；贷：未确认融资

费用。

二、辞退职工经济补偿的税务规定

1. 辞退职工经济补偿个人所得税的税务规定。《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7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国有企业职工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

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77号）、《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

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57号）关

于辞退职工经济补偿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都有规定。

（1）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

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

助费用，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倍数额以内的部

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的部分，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计征个人所得税。具体办法为：以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

收入，除以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超过 12年的按 12年

计算），以其商数作为个人的月工资、薪金收入，按照税法规定

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2）个人领取一次性补偿收入时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规

定的比例实际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

费及失业保险费等，可以在计征其一次性补偿收入的个人所

得税时予以扣除。

（3）企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宣告破产，企业职工从该

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2. 关于企业减员增效和行政、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在机

构改革过程中实行内部退养办法人员取得收入的征税问题。

（1）内部退养所得报酬不属于离退休工资，应按“工资、薪

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2）个人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一

次性收入，应按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

的所属月份进行平均分摊，并与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后

减去当月费用扣除标准，以余额为基数确定适用税率，再将当

月工资、薪金所得加上取得的一次性收入，减去费用扣除标

准，按适用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3）个人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

重新就业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与其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

同一月份的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并依法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3. 辞退职工经济补偿企业所得税的税务规定。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支付给职工的一次性补偿金在企业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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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

被查补税款的会计处理

辽宁辽东学院 田淑华

在实际工作中，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有许多原因。税务

机关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在纳税人未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纳

税人进行补税、加收滞纳金和罚款。由于纳税人少缴的税款涉

及的税种较多，有的税种影响损益，有的税种只影响现金流量

不影响损益，同时还可能存在会计核算错误，因此，在补缴税

款及支付滞纳金和罚款的同时相关会计处理也比较复杂。笔

者结合实际情况，归纳出不同情况下纳税人由于未缴或少缴

税款被税务机关查补税款的会计处理，期望对实际工作有所

帮助。

一、企业未缴或少缴增值税，但未影响损益

企业未缴或少缴增值税，但未影响损益的情况，主要是指

企业的资产发生转移，但所有权属未发生变化的情况，如企业

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2008年

10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明确规定，资产转移但所有

权属未发生改变的情形不确认收入，只按成本转账，没有产生

所得，不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增值税，如果转移的是存货，

则涉及增值税的进项税额转出和销项税额的问题。《增值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明确了视同销售的情况，即将自产或者委托

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应该视同销售缴纳增值

税。对于以上移送资产未发生所有权属改变的情况，相关的会

计准则明确规定不确认收入。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企业对税法

掌握不准确，以为不确认收入就不应该有销项税额。这就造成

了企业未缴或少缴增值税，但未影响损益的情况。

税务机关在税务稽查中发现该问题，根据《税收征收管理

法》的规定，将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增值税及相关的城市维

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滞纳金，并处以罚款。企业对查补的

增值税应通过“增值税检查调整”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并对会

计核算进行更正。由于查补的增值税不影响损益，则不需要进

行会计利润的调整。

例 1：某企业自建工程领用产品一批，成本 100 000元，市

场售价 200 000元。该企业会计处理为：借：在建工程 100 000

元；贷：库存商品 100 000元。

税务机关在税务稽查中发现该笔业务核算错误，未缴增

值税 34 000元。税务机关责令该企业补缴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并根据具体情况对企业征收滞纳金和

进行罚款。为突出重点，本例不考虑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滞纳金和罚款。

该企业补缴税款时：借：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

34 000元；贷：银行存款 34 000元。

更正会计核算错误时：借：在建工程 34 000元；贷：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 000元。

结转增值税检查调整时：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34 000 元；贷：应交税费———增值税检查调整

税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1］918号）的规定：企业

对已达一定工作年限、一定年龄或接近退休年龄的职工内部

退养支付的一次性生活补贴，以及企业支付给解除劳动合同

职工的一次性补偿支出，包括买断工龄支出等，属于《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与取得应纳税收入有关的

所有必要和正常的支出”，原则上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各种补偿性支出数额较大、一次性摊销对当年企业所得税

收入影响较大的，可以在以后年度均匀摊销，具体摊销年限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虽然《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随着《企业所得税暂行

条例》的废止而失效，但由于企业对辞退职工的经济补偿属于

“与取得应纳税收入有关的所有必要和正常的支出”，符合《企

业所得税法》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

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之规定。所以，对辞退职工的经济补

偿可以全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例如，某市甲企业 A员工，工龄 12年，于 2008年 7月取

得一次性辞退补偿收入 200 000元，领取一次性补偿收入时

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实际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医

疗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共计 20 000元，该

省地方税务局根据 2007年度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倍数

额制定的免税标准为 80 000元。

A员工辞职补偿收入应纳个人所得税越｛［（一次性经济

补偿收入原免税收入额原实际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

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衣工龄原费用扣除额］伊适用

税率原速算扣除数｝伊工龄={［（200 000-80 000-20 000）衣12-

2 000］伊20%原375｝伊12=10 700（元）。本公式费用扣除额能否

抵扣，需按当地地方税务机关的规定执行。甲企业代扣代缴 A

员工辞职补偿收入应纳个人所得税 10 700元后，所支付的

200 000元辞退补偿费可以全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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